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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内回沪补助项目评审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支内回沪人员是指 20世纪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上海支援外地经济和社会建

设的职工劳动者们，包含支内、支疆（新疆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异地

安置离退休干部等回沪定居人员。上海开始支援外地建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950 年。在这一年，上海动员了大量劳动者赴外地参加工农业建设，据统计，

动员的人数达到了 150 万人以上。

此后，上海的支援行动持续进行，到了 1965 年到 1988 年期间，由于国际

形势的紧张，上海响应国家号召，派出了超过 150 万人的队伍支援全国的三线

建设。从 1950 年 3 月起，上海成立了市生产救灾委员会，重点支援皖北、苏北

棉垦区的水利工程，并在接下来的 5 年内，有 272 家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工厂

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共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 21万人支援外

地建设。截至 1993 年，上海共援建了 198 个项目，其中第一期项目于 1977 年

上半年建成投产。上海知青不仅改变了兵团职工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

还对兵团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以及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和进

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些在外地退休的原上海户籍人员及亲属，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返回上海

安享退休生活。但由于经济发展等地区差异，外地退休后的养老金一般低于在

上海工作后退休的养老金水平，造成居住地物价与退休地养老金之间具有较大

差异，支内回沪人员的退休金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为了积极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海市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

员十分关心，明确提出要通过多种帮困渠道，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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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

2007 年 4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

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工作的意见。市长主持会议

并强调，做好这项工作是上海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和

有关各方一定要提高认识，充满感情地把好事办好，通过帮困补助，逐步提高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

2007 年，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

市医疗保险局和上海市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补助对象为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人员，

其外省市籍配偶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对象范围的，可列入生活补助

及节日补助范围。补助内容包括节日补贴、生活补助、养老补助补贴等内容。

该项补助政策已持续 18年，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每年由全市发布统一调整补助标准。。

根据《通知》要求，补助资源由各区财政列支，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市、

区两级财政按对等比例承担，项目所需工作经验，列入各相关工作部门的年度

部门预算，由市区两级财政核拨。

浦锦街道自 2015 年成立以来，由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浦锦受理中心）延续原浦江镇相关部门工作，落实《通知》政策文件，开展

支内回沪补助资金发放。按照市委、市政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与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和“基本社保外地负责、特殊困难本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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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浦锦受理中心精心、细致地落实好各项帮困补助举措。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支内回沪补助标准也在动态调整中，

项目单位按照政策要求，做到补助资金应发尽发。2020 年补贴人数 1388 人，补

贴资金 607.30 万元，人均补助金额为 0.44 万元/年，2021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

资金 747.02 万元，补助对象 1603 人，人均补助金额为 0.47 万元/年；2022 年

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895.72 万元，补助对象 1717 人，人均补助金额为 0.52

万元/年；2023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989.86 万元，2023 年底 1734 人，人

均补贴金额为 0.57 万元；2024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092.31 万元，2024

年底1759人，人均补贴金额为0.62万元；2025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1205.81

万元，2025 年底 1801 人，人均补贴金额为 0.67 万元。

通过政策落实，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帮困补

助，有效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退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帮助

困难人员解决生活救助问题，更好地做好辖区内的社会救助工作，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二）项目内容

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支内回沪补贴政策内容如下：

1.帮困补助对象

（1）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

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山

下乡知青、易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

（2）上述人员的外省市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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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

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员。

（3）上山下乡知青及外省市籍配偶中，因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

对象范围的，可列入生活补助及节日补助范围。

2.补贴标准

（1）“春节”“国庆节”发放节日补助原每人每次 60 元，现调整为“春

节”200 元，“国庆节”100 元；

（2）新增“五一国际劳动节”节日补助每人 100 元；

（3）原每人每月生活补助 50 元，现调整为 60 元，月养老收入超过 2000

元的不再调整；

（4）对养老金偏低的人员实行分档帮困补助。以本人养老收入为依据，月

养老收入不足 600 元的，按实补足到 600 元，再给予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50元；

600—649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60 元；650—699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50 元；700—750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40元；751—800 元的，每人每月帮

困补助 30元。

经过上述帮困补助后，家庭生活仍然特别困难的，可通过市民社区综合帮

扶、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市民医疗救助等渠道给予帮扶。

近三年，根据《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

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8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2〕160 号）《关于

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

总权〔2024〕12 号）和《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

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5〕3 号）等文件，生活补助和分档帮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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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补贴标准列表如下表：

表 1 生活补助和分档帮困补助补贴标准列表（单位：元/人/月）

补

贴

类

型

2023 年 1-3 月 2023 年 4-2024 年 3 月 2024 年 4 月-2025 年 3 月 2025 年 4 月-

月养老

金

补助

标准

月养老

金

补助

标准

调标

增量

月养老

金

补助

标准

调标

增量

月养

老金

补助

标准

调标增

量

生

活

补

助

≤3500 340 ≤3600 370 30 ≤3700 400 30
≤

3800
430 30

＞3500 290 ＞3600 320 30 ＞3700 350 30
＞

3800
380 30

分

档

帮

困

补

助

＜1000

（补足

1000 元

后补发）

320

＜1000

（补足

1000 元

后补发）

380 60

＜1000

（补足

1000 元

后补发）

450 70

＜

1000

（补

足

1000

元后

补发）

520 70

1000

（含）

-2500

（含）

320

1000

（含）

-2600

（含）

380 60

1000

（含）

-2700

（含）

450 70

1000

（含）

-2800

（含）

520 70

2500-30

00（含）
240

2600-31

00（含）
290 50

2700-32

00（含）
350 60

2800-

3800

（含）

410 60

近三年节日补助标准均为：“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 元，“劳动节”

“国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 元。

3.实施流程

（1）申请：已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员和新申请人员，

向现户籍（居住登记）所在街道（乡镇）民政部门设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受理窗口（以下简

称受理窗口）提出申请。

（2）申请材料：填写统一印制的《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生活帮困补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退休证、原本市户籍迁出证

明、现本市户口簿（或“上海市居住证”）、养老收入证明（养老收入领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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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卡无明确记录的凭退休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未参

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凭单位证明及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未参加养老保险

统筹的证明）。

（3）申请复核：受理窗口收到申请人材料后，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

交所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后转回受理窗口。受理窗口根据复核意

见汇总并组织发放。

（4）资料移交：已经享受补助的人员资料，由原经办部门负责汇总造册，

分别移交承担受理、发放工作的民政部门和承担帮困补助复核工作的劳动保障

部门。

（5）定期核实：享受帮困补助人员的生存状况，由户籍（居住登记）所在

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定期核实，并将去世人员通知受理窗口，从次月起

停止发放其帮困补助金。

（6）分档资料提交复核：享受分档帮困补助的人员，于每年十一月份向受

理窗口提供上月养老收入证明。经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通知受理

窗口调整或停发分档帮困补助金。无法提供上月养老收入有效证明的，从次月

起暂停发放分档帮困补助金。

4.实施期限

每人每月生活补助—和三大节日补助的调整，自 2007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分档帮困补助，自 2007 年 5 月 1日起执行。未制定终止期限与退出机制。

（三）项目预算

1.2026 年预算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为经常性项目，2026年项目单位申报预算金额为1336.00

万元，预算明细如下：



7

表 2 预算明细表（单位：万元）

明细 目前人数标准测算 预估增长金额 预估增长人数 9 个月 合计

一、节日补助 人数 单价 金额 人数 单价 金额

1801 1,100.00 1,981,100.00 20 400 8,000.00 1,989,100.00

二、掉档人员 人数 季度费用 年度费用

生活补助 106 129,750.00 519,000.00 50,000.00 569,000.00

分档补助 106 72,420.00 289,680.00 40,000.00 329,680.00

小计 898,680.00

三、生活补助 人数 单价 金额

月养老金收入

高于 3800 元
1134 380 5,171,040.00 413,683.00 5,584,723.00

月养老金收入

低于 3800 元
541 430 2,791,560.00 195,409.00 20 430.00 77,400.00 3,064,369.00

小计 8,649,092.00

四、支内分档 人数 单价 金额

一档 520 元 95 520 592,800.00 77,064.00 20 520.00 93,600.00 763,464.00

二档 410 元 189 410 929,880.00 130,183.00 1,060,063.00

小计 1,823,527.00

合计金额 13,360,399.00

申报预算 13,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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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日补助

2025 年底补助人数 1801 人，人均 1,100 元/年（含春节元旦、五一和国庆

补贴），测算金额 1,981,100.00 元；预计 2026 年中新增补助人数 20人，可享

受五一和国庆补贴400.00元/年，测算金额8,000.00元，合计金额1,989,100.00

元。

（2）掉档人员

若按照政策调标文件标准计算所得的每月帮困补助总金额低于上一年度的

人员，其本年度的帮困补助金额按上一年度的金额执行。根据新调整补助标准，

出现掉档情况需按上年度标准发放补助，即就高原则。

每年因补助标准调整导致月养老金与补助标准差异导致补贴资金下降的人

员为掉档人员，按照就高原则进行补贴，参照 2025 年底季度补贴资金规模估算

2026 年年度补贴费用。生活补助覆盖 106 人，测算补助金额为 519,000.00 元，

预计 2026 年补助调整增加约 50,000.00 元；分档补助覆盖 106 人，预计补助金

额为 289,680.00 元，预计 2026 年标准调整增加约 40,000.00 元，合计测算年

度金额 898,680.00 元。

（3）生活补助

生活补助包括两类：1）月养老金收入低于 3800 元享受 380 元/月，2025 年

底有 1134 人，测算年度金额为 5,171,040.00 元；预计 2026 年补助调整增加 8%，

预估增长金额为 413,683.00 元，合计金额为 5,584,723.00 元。

2）月养老金收入高于 3800 元享受 430 元/月，2025 年底有 541 人，测算年

度金额为 2,791,560.00 元；预计 2026 年补助调整增加 7%，预估增长金额为

195,409.00 元，预计 2026 年 4 月起增加 20 人，按照 430.00 元/月，4-12 月补

贴金额为 77,400.00 元，合计金额为 3,064,3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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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生活补助金额年度预算为 8,649,092.00 元。

（4）分档补助

分档补助包括两类：1）月养老金收入在 1,000.00 元--2,800.00 元享受 520

元/月，2025 年底有 95 人，测算年度金额为 592,800.00 元；预计 2026 年补助

调整增加 13%，预估增长金额为 77,064.00 元，预计 2026 年 4 月起增加 20 人，

按照 520.00 元/月，4-12 月补贴金额为 93,600.00 元，合计金额为 763,464.00

元。

2）月养老金收入在 2,800.00 元--3,800.00 元享受 410 元/月，2025 年底

有 189 人，测算年度金额为 929,880.00 元；预计 2026 年补助调整增加 14%，预

估增长金额为 130,183.00 元，合计金额为 1,060,063.00 元。

综上，分档补助金额年度预算为 1,823,527.00 元。

综上测算 2026 年支内回沪政策补助资金规模为 13,360,399.00 元，项目单

位向主管部门申报预算 13,360,000.00 元，资金全部来源于区级财政资金。

2.近三年预算与执行情况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为经常性项目，近三年与项目内容相关的预算与执行情

况如下表：

表 3 近三年预算及执行表（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23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002.00 1,002.00 100.00%

2024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105.00 1,105.00 100.00%

2025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231.48 1,225.00 99.47%

近三年补助发放人数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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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三年发放补助人数表

年度
生活补助 分档帮困补助 节日补助

分档 ≤3500 元 ＞3500元 其他 1000-2500 元 2500-3000 元 ＜1000 元 春节 劳动节 国庆节

2023

1 季度 572 993 125 83 212 74 1690 1

分档 ≤3600 元 ＞3600元 1000-2600 元 2600-3100 元 ＜1000 元 春节 劳动节 国庆节

2季度 525 1035 140 81 198 97 5 1700

3 季度 523 1044 152 82 196 104 7

4 季度 537 1051 146 86 201 102 1734

合计 2157 4123 563 332 807 377 1695 1707 1735

2024

1 季度 535 1036 154 87 200 101 1725 8

分档 ≤3700 元 ＞3700元 1000-2700 元 2700-3200 元 ＜1000 元 春节 劳动节 国庆节

2季度 496 1077 158 84 188 124 1 1731

3 季度 493 1076 180 86 186 129 16

4 季度 506 1094 159 88 192 124 1759

合计 2030 4283 651 345 766 478 1726 1747 1767

2025

1 季度 507 1099 172 89 192 128 1777 1 9

分档 ≤3800 元 ＞3800元 1000-2800 元 2800-3300 元 ＜1000 元 春节 劳动节 国庆节

2季度 527 1133 130 90 185 97 5 1790

3 季度 533 1132 132 93 185 102 6

4 季度 540 1132 129 95 189 96 1801

合计 2107 4496 563 367 751 423 1782 1797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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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6 年绩效目标

按照项目工作计划内容和实施目标，对预算单位申报的目标进行了修改，

具体绩效目标如下：

1.总目标

按照“同步增长、缩小差距、形成机制”的要求，实施系列帮困补助措施，

积极化解历史遗留矛盾，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

际生活困难，改善其生活质量，将帮困资金足额列入专项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对帮困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帮尽帮，资金发放及时率向 100%

靠拢，不遗漏，不重复。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体现政府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

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关心和帮助，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审核认证工作，确保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按文件及时准确发放，切实保障支内回沪人员基本生活要

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具体目标

表 5 绩效目标表

目标类型 绩效内容 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依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行业标准

产出目标

数量

生活补助发放完成数 1675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分档补助发放完成数 284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节日补助发放完成数 1821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质量
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时效
人员信息审核及时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资金划拨及时性 及时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应补尽补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提升情况 较上年度提升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情况 基本保障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投诉处置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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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

力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行业标准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通用标准

二、项目评审情况

项目单位自评项目总得分为 94分。

从项目决策上看：

1.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实施必要性强

项目立项方面，支内回沪补助项目是上海和闵行区关于保障支援外地建设

退休回沪人员实施的帮困补助，目的在于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基本原则。项目立项与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基本职

能和职责密切相关，立项必要性充分，立项程序规范合理。

2.预算资金编制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方面，2026 年项目预算金额为 1336.00 万元，预算编制基本

合理，并列明各子项目组成，配以明确的数量和单价标准。

从项目管理上看：

项目基本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项目管理方面：依据有《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沪工总权〔2024〕12 号）

和《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

（沪工总权〔2025〕3 号）等文件，为上海市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保障支援内地

建设退休回沪人员基本生活的社会救助政策。政策内容完整，包含补贴对象、

补贴方式、补贴标准、实施细则、项目管理要求、资金管理要求、政策执行期、

核查细则等，各政策要素设置合理，具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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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方面，项目单位依据浦锦街道《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使用合

法合规，具体包括“专款专用制度”“合同签审制度”“付款批复制度”“项

目结算制度”“独立核算制度”等制度文件，保障项目资金使用的科学规范性。

从项目绩效上看：

项目绩效目标合理规范

项目单位根据年度工作目标，制定了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与项目内

容关联度高，产出和效益指标基本符合业绩水平，根据预算明细、工作计划，

编制产出和效益指标，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指标值具体量化衡量，目标值与

预算和计划数基本一致，绩效指标明确。

三、项目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

1.问题：项目实施工作计划不够完善

项目单位所制定的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缺失子项目时间节点目标，无法清

晰明确每个子项目的起始和截止时间，影响项目计划执行的准确性，以达到正

常运行标准的时间点。

建议：提高年度工作计划细化程度

建议项目单位细化年度工作计划。在立项申请阶段，强化前期准备工作，

要深入分析和规划下一年度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将各个环节梳理清楚。针对

项目开展以及完成等重要流程，制定出精确的时间节点目标，确保项目能按部

就班地顺利推进，并且项目管理方面应明确动态管理机制的操作流程及更新频

率，强化可持续性。

2.问题：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升

现项目单位申报的 2026 年预算中，市级标准调整难以精准预估导致预算

编制不够准确，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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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根据近年实施数量和补贴标准，提升预算编制准确性

建议项目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充分考虑近年来预算规模、补贴人数和补贴

标准的变化趋势，按照合理的幅度测算支内回沪补助人员规模和补贴标准，细

化人数变动与标准调整的测算依据，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

四、项目预算审核意见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申报 2026 年度预算金额为 1,336.00 万元，审核年度预

算金额为 1,331.18 万元，核减金额 4.82 万元，核减率 0.36%。

审核说明：2026 年分档补助的掉档人员人数建议按 2025 年底人数 96 人测

算；生活补助的月养老金收入高于 3800 元的人数建议按 2025 年底人数 1132 人

测算；生活补助的月养老金收入低于 3800 元的人数建议按 2025 年底人数 540

人测算，按补贴价格同比率计算，经审核，建议 2026 年安排预算 1331.18 万元。

详见表 6预算审核明细表:

审核后 2026 年支内回沪补助项目预算金额 1331.18 万元，核减金额 4.82

万元，核减率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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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预算审核明细表（单位：万元）

明细 目前人数标准测算 预估增长金额 预估增长人数 9个月
合计

一、节日补助 人数 单价 金额 人数 单价 金额

1,801.00 1,100.00 1,981,100.00 20 400 8,000.00 1,989,100.00

二、掉档人员 人数 季度费用 年度费用

生活补助 106 129,750.00 519,000.00 50,000.00 569,000.00

分档补助 96 65,587.92 262,351.70 34,105.72 296,457.42

小计 865,457.42

三、生活补助 人数 单价 金额

月养老金收入高于 3800 元 1132 380 5,161,920.00 412,953.40 5,574,873.40

月养老金收入低于 3800 元 540 430 2,786,400.00 195,047.80 20 430.00 77,400.00 3,058,847.80

小计 8,633,721.20

四、支内分档 人数 单价 金额

一档 520 元 95 520 592,800.00 77,064.00 20 520.00 93,600.00 763,464.00

二档 410 元 189 410 929,880.00 130,183.00 1,060,063.00

小计 1,823,527.00

审核金额 13,311,8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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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结果应用情况

无。

附件：1.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描述

3.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

4.项目事前评估指标体系

5.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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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绩效目标申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支内回沪补助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浦锦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 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6/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1336.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36.00

其中：财政资金 1336.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36.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按照“同步增长、缩小差距、形成机制”

的要求，实施系列帮困补助措施，积极化解

历史遗留矛盾，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

（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改善

其生活质量，将帮困资金足额列入专项资金，

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对帮困对象实行

动态管理。做到应帮尽帮，发放及时，不遗

漏，不重复。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体现政

府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的关心和帮助，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审核认证工

作，确保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帮困补助按文件及时准确发放，切实保

障支内回沪人员基本生活要求，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活补助发放完成数 1675

分档补助发放完成数 284

节日补助发放完成数 1821

质量指标
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人员信息审核及时率 100%

资金划拨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应补尽补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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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提升情况 较上年度提升

补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情况 基本保障

投诉处置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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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描述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

事前绩效评估描述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支内回沪人员是指 20世纪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上海支援外地经济和社会建

设的职工劳动者们，包含支内、支疆（新疆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青、异地

安置离退休干部等回沪定居人员。上海开始支援外地建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950 年。在这一年，上海动员了大量劳动者赴外地参加工农业建设，据统计，

动员的人数达到了 150 万人以上。

此后，上海的支援行动持续进行，到了 1965 年到 1988 年期间，由于国际

形势的紧张，上海响应国家号召，派出了超过 150 万人的队伍支援全国的三线

建设。从 1950 年 3 月起，上海成立了市生产救灾委员会，重点支援皖北、苏北

棉垦区的水利工程，并在接下来的 5 年内，有 272 家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工厂

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共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 21万人支援外

地建设。截至 1993 年，上海共援建了 198 个项目，其中第一期项目于 1977 年

上半年建成投产。上海知青不仅改变了兵团职工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

还对兵团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以及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和进

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些在外地退休的原上海户籍人员及亲属，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返回上海

安享退休生活。但由于经济发展等地区差异，外地退休后的养老金一般低于在

上海工作后退休的养老金水平，造成居住地物价与退休地养老金之间具有较大

差异，支内回沪人员的退休金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为了积极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海市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

员十分关心，明确提出要通过多种帮困渠道，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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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

2007 年 4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

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工作的意见。市长主持会议

并强调，做好这项工作是上海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和

有关各方一定要提高认识，充满感情地把好事办好，通过帮困补助，逐步提高

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

2007 年，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

市医疗保险局和上海市财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补助对象为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人员，

其外省市籍配偶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对象范围的，可列入生活补助

及节日补助范围。补助内容包括节日补贴、生活补助、养老补助补贴等内容。

该项补助政策已持续 18年，为进一步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每年由全市发布统一调整补助标准。。

根据《通知》要求，补助资源由各区财政列支，分档帮困所需资金，由市、

区两级财政按对等比例承担，项目所需工作经验，列入各相关工作部门的年度

部门预算，由市区两级财政核拨。

浦锦街道自 2015 年成立以来，由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浦锦受理中心）延续原浦江镇相关部门工作，落实《通知》政策文件，开展

支内回沪补助资金发放。按照市委、市政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与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和“基本社保外地负责、特殊困难本市帮助”

的原则，浦锦受理中心精心、细致地落实好各项帮困补助举措。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支内回沪补助标准也在动态调整中，

项目单位按照政策要求，做到补助资金应发尽发。2020 年补贴人数 1388 人，补

贴资金 607.30 万元，人均补助金额为 0.44 万元/年，2021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

资金 747.02 万元，补助对象 1603 人，人均补助金额为 0.47 万元/年；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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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895.72 万元，补助对象 1717 人，人均补助金额为 0.52

万元/年；2023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989.86 万元，2023 年底 1734 人，人

均补贴金额为 0.57 万元；2024 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092.31 万元，2024

年底1759人，人均补贴金额为0.62万元；2025年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1205.81

万元，2025 年底 1801 人，人均补贴金额为 0.67 万元。

通过政策落实，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帮困补

助，有效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退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帮助

困难人员解决生活救助问题，更好地做好辖区内的社会救助工作，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

（沪工总保〔2007〕35 号）

明确支内回沪政策的补贴对象、补贴类别和补贴标准。补助内容包括三大

类生活补贴、分档补贴和节日补贴。其中关于政策补贴标准根据上海市经济发

展状况和基本养老待遇标准调整。

2.《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

通知》（沪工总权〔2024〕12 号）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700 元（含 3700 元）以下的，每

人每月生活补助 400 元；月养老待遇在 3700 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50 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 元；‘劳动节’、‘国

庆节’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 元。

（3）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 元（含 1000 元）以下的补助标准

为每月补足到 1000 元后再补助 450 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1-2700 元的，每人每

月补助 450 元; 月养老待遇在 2701-3200 元的，每人每月补助 350 元。”

3.《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

通知》（沪工总权〔2025〕3 号）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800 元以下的（含 3800 元），每

人每月生活补助 430 元；月养老待遇在 3800 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 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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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日补助不变。

（3）每月分档帮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 元（含 1000 元）以下的补助

标准为每月补足到 1000 元后再补助 520 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2800 元以下的（含 2800 元），每人每月补助 520 元; 月养老待遇在 2800

元以上、3300 元以下的（含 3300 元），每人每月补助 410 元。”

（三）项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尽保工作要求，

切实提高浦锦街道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

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

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项目可行性

1.项目组织结构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政策制定方，负责制定上海市支内回沪政策。

闵行区民政局：上级主管部门，制定闵行区补助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对街

镇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审核街道补助对象，统一发放补贴资金。

闵行区浦锦街道办事处：负责项目整体实施监督等工作

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预算主管单位，根据镇下达文件，

完成项目立项、项目预算编制和申报工作；负责项目预算金额的编制和提交申

请，审核并上报发放对象清单；划拨政策补助资金。

支内回沪救助对象：受益对象，根据政策要求提交户口本、居住证和养老

金收入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项目制度建设

浦锦街道未制定其他配套政策，2020 年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和闵行区财政

局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全面推广“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沪

民计发〔2020〕33 号）文件要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闵行区民政资金内

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明确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涉及发放项目包括“支

内回沪”等 6项工作，涉及上海银行、农业银行、上海农商行、建设银行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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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明确要求各街镇

在每月 5 日前审核并上传发放对象清单，每季度第一个月 5 日前将资金划拨至

区民政局内控资金监管平台专户，项目资金于第二年第一季度内进行清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一）总目标

1.总目标

按照“同步增长、缩小差距、形成机制”的要求，实施系列帮困补助措施，

积极化解历史遗留矛盾，缓解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的实

际生活困难，改善其生活质量，将帮困资金足额列入专项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专款专用，对帮困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帮尽帮，发放及时，不遗漏，不

重复。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体现政府对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

居人员的关心和帮助，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审核认证工作，确保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按文件及时准确发放，切实保障支内回沪人员基本生活要

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具体目标

目标类型
绩效内

容
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依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行业标准

产出目标

数量

生活补助发放完成数 1675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分档补助发放完成数 284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节日补助发放完成数 1821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质量
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时效
人员信息审核及时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资金划拨及时性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应补尽补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提升情况
较上年度提

升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补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情况 基本保障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投诉处置率 100% 根据 2026 年工作计划

可持续影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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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通用标准

三、项目投入情况

（一）项目总投入与构成

1.2026 年预算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为经常性项目，2026年项目单位申报预算金额为1336.00

万元，预算资金主要用于采购费与二类费用，预算明细如下：
预算明细表（单位：万元）

项目明细 项目申报预算

支内回沪补助 1336.00

2.近三年预算与执行情况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为经常性项目，近三年与项目内容相关的预算与执行情

况如下表：

近三年预算及执行表（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23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002.00 1,002.00 100.00%

2024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105.00 1,105.00 100.00%

2025 年 支内回沪补助 1,231.48 1,225.00 99.47%

（二）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全部来源于区级财政资金。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一）项目活动内容

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支内回沪补贴政策内容如下：

1.帮困补助对象

（1）原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

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支内、支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山

下乡知青、易地安置离退休干部等人员。

（2）上述人员的外省市籍配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地办理退休（职）

手续，享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报入本市常住户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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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已领取“上海市居住证”）的人员。

（3）上山下乡知青及外省市籍配偶中，因养老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

对象范围的，可列入生活补助及节日补助范围。

2.补贴标准

（1）“春节”“国庆节”发放节日补助原每人每次 60 元，现调整为“春

节”200 元，“国庆节”100 元；

（2）新增“五一国际劳动节”节日补助每人 100 元；

（3）原每人每月生活补助 50 元，现调整为 60 元，月养老收入超过 2000

元的不再调整；

（4）对养老金偏低的人员实行分档帮困补助。以本人养老收入为依据，月

养老收入不足 600 元的，按实补足到 600 元，再给予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50元；

600—649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60 元；650—699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50 元；700—750 元的，每人每月帮困补助 40元；751—800 元的，每人每月帮

困补助 30元。

经过上述帮困补助后，家庭生活仍然特别困难的，可通过市民社区综合帮

扶、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市民医疗救助等渠道给予帮扶

3.实施流程

（1）申请：已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员和新申请人员，

向现户籍（居住登记）所在街道（乡镇）民政部门设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受理窗口（以下简

称受理窗口）提出申请。

（2）申请材料：填写统一印制的《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

人员生活帮困补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退休证、原本市户籍迁出证

明、现本市户口簿（或“上海市居住证”）、养老收入证明（养老收入领取卡，

领取卡无明确记录的凭退休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未参

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凭单位证明及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未参加养老保险

统筹的证明）。

（3）申请复核：受理窗口收到申请人材料后，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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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后转回受理窗口。受理窗口根据复核意

见汇总并组织发放。

（4）资料移交：已经享受补助的人员资料，由原经办部门负责汇总造册，

分别移交承担受理、发放工作的民政部门和承担帮困补助复核工作的劳动保障

部门。

（5）定期核实：享受帮困补助人员的生存状况，由户籍（居住登记）所在

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定期核实，并将去世人员通知受理窗口，从次月起

停止发放其帮困补助金。

（6）分档资料提交复核：享受分档帮困补助的人员，于每年十一月份向受

理窗口提供上月养老收入证明。经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复核，通知受理

窗口调整或停发分档帮困补助金。无法提供上月养老收入有效证明的，从次月

起暂停发放分档帮困补助金。

4.实施期限

每人每月生活补助—和三大节日补助的调整，自 2007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分档帮困补助，自 2007 年 5 月 1日起执行。未制定终止期限与退出机制。

（二）实施范围和对象

1.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对象

项目单位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实施对象为支内回沪补助

1336.00 万元预算资金。

2.项目的利益相关方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政策制定方，负责制定上海市支内回沪政策。

闵行区民政局：上级主管部门，制定闵行区补助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对街

镇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审核街道补助对象，统一发放补贴资金。

闵行区浦锦街道办事处：负责项目整体实施监督等工作

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预算主管单位，根据镇下达文件，

完成项目立项、项目预算编制和申报工作；负责项目预算金额的编制和提交申

请，审核并上报发放对象清单；划拨政策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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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内回沪救助对象：受益对象，根据政策要求提交户口本、居住证和养老

金收入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 2026 年开展支内回沪补助项目。

（四）实施流程

1.申报

根据《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规定，享受补助人员中符合分档帮困补助条件的人

员和新申请人员，向现户籍（居住登记）所在街道（乡镇）民政部门设在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

受理窗口（以下简称受理窗口）提出申请；应填写统一印制的《本市支援外地

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生活帮困补助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退

休证、原本市户籍迁出证明、现本市户口簿（或“上海市居住证”）、养老收

入证明（养老收入领取卡，领取卡无明确记录的凭退休时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

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凭单位证明及单位所在地劳动保

障部门出具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证明）。

2.评审

由街道受理窗口收到申请人材料后，按规定确认帮困补助金额，交所在浦

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救助科室复核后转回受理窗口。

3.信息公开

2026 年底，浦锦街道办事处根据信息公开要求，在闵行区人民政府网站公

开 2026 年 1-12 月支内回沪补助项目补贴资金发放热刺和发放金额。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一）项目管理制度

1.项目管理制度

浦锦街道未制定其他配套政策，2020 年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和闵行区财政

局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全面推广“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沪

民计发〔2020〕33 号）文件要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闵行区民政资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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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明确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涉及发放项目包括“支

内回沪”等 6项工作，涉及上海银行、农业银行、上海农商行、建设银行四家。

2.业务管理

《关于进一步推进闵行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的通知》明确要求各街镇

在每月 5 日前审核并上传发放对象清单，每季度第一个月 5 日前将资金划拨至

区民政局内控资金监管平台专户，项目资金于第二年第一季度内进行清算。

（二）财务管理制度

1.财务管理制度

2026 年项目实施部门为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管部门

为闵行区浦锦街道办事处，在财务管理方面，主要依据闵行区浦锦街道《财务

管理制度》文件，规范资金支付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权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控制资金风险。

2.预算管理

项目单位预算按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审核、统一汇

总”的程序进行项目预算申请，报账员、项目管理人员预计和分析上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草拟内部预算申报，按预算规定测算项目支出。

浦锦街道对按照法定程序批复的预算进行指标分解，下达、批复至街道各

业务科室及各基层单位。根据已批复的预算，报账员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基本支

出用款计划要按照年度均衡性原则编报；对项目支出用款计划要根据项目年度

工作计划、项目实施进度等编报。合理安排好全年的经费支出，确保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资金拨付流程

支内回沪人员生活补助每季度初发放一次，补助金按月计发。资金补助拨

付流程：财政资金定期（每季度）授权支付至闵行区民政局账户，支内回沪人

员生活补助采用单一账户；闵行区民政局计财科将经过社会救助科审核批准的

发放数据，通过“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于每季度首月 25日前将本季

度 3 个月救助资金划款至指定代发银行，通过银行转账至各类民政对象银行卡。

具体的资金拨付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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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金拨付流程图

六、风险因素分析

无。

填报单位：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日期：202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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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

项目预算评审评分表

(2025 年度)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支内回沪补助项目

项目单位 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年度预算总金额(万元) 1336.00

其中:

上级资金 0

区级资金 1336.00

镇级资金 0

项目得分

项目决策(50%) 45

总分 94项目管理(30%) 29

项目绩效(20%) 20

项目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

项目决策(50%)

项目立项

(A1)

立项依据充分性(A11) 10 10

立项必要性(A12) 10 10

项目可行性(A13) 10 10

项目预算（A2）

预算科学性（A21） 5 2

预算细化度（A22） 5 3

预算规范性（A23） 5 5

预算编制合理性（A24） 5 5

项目管理(30%)

项目实施管理（B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B11) 5 5

项目计划科学性(B12) 10 9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B13) 5 5

项目风险或评价

应用管理（B2）

项目风险管理（B21）
10 10

项目评价结果管理(B22)

项目绩效(20%)
项目预期产出

（C1）

产出数量(C11) 4 4

产出质量(C1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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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时效(C13) 4 4

项目预期效益

（C2）

经济效益(C21)

4 4社会效益(C22)

生态效益(C23)

项目预期效果

（C3）

影响力(C31) 2 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C32) 2 2

总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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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事前评估指标体系

项目事前评估指标体系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

二级

指标

权

重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

重

附

表
打分标准

项

目

决

策

(A)

50

项目

立项

(A1)

30

立项依据

充分性

(A11)

考察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与部门职

责的充分性与相关性。
10 A11

考察项目设立与区委区政府的战略目标，政策文件，部门十三五

规划的依据充分性和相关性。①充分性：符合国家、市、区的相

关规划、政策法规与工作任务，与部门职责的关联度高，符合政

府项目的公益性，且有相关文件依据，得 5分；

②相关性：有市级或区级针对本项目的文件规定、会议纪要、转

发或批复的文件等，且列示文件依据的，得 5分。

立项必要

性

(A12)

考察项目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唯

一性。
10 A12

①列示项目解决当前现实问题必要性，必要性高，得 6分。②列

示项目的不可替代性，如项目不开展，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不

可替代性高，得 2分。③列示项目的唯一性，无重复的同类项目，

得 2分。

项目可行

性

(A13)

考察为实现项目目标的长短期可行性

分析，即项目有前期准备情况
10 A13

① 项目方案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或风险评估

等，得 3分；② 项目预算规模与年度部门总预算控制数相适应，

得 2分； ③ 经常性或新增项目综合考虑了长期管理机制或退

出机制，若是一次性项目则重点考虑了项目完成后的相关情况，

从而能够说明项目具有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的，得 5分。

项目

预算

（A2）

20
预算科学

性 （A21）

考察项目预算编制科学性，与绩效目

标的关联度。
5 A21

①列示中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绩效目标与预算对应性和匹配

度高，得 2分；

②若是经常性项目，列示近三年的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的调整情

况，与执行情况结合，得 3分； 若是一次性项目，列示与同

类项目预算比较分析的，原则上与同类地区比较，得 3分；无同

类项目比较分析的，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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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细化

度 （A22）
考察项目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 5 A22

①列示项目及各子项目的组成情况，得 2分。②细化到预算三层

架构，配以明确的数量测算依据、单价和标准来源的，得 3分。

预算规范

性 （A23）
考察预算编制程序的规范性 5 A23

①列示项目决策程序，预算申报的及时有效，经自下而上的申报、

并经部门职责一致性审核的，得 2分。 ②经预算主管部门集体

决策程序（如三重一大），得 3分。

预算编制

合理性

（A24）

考察预算编制的成本控制合理性 5 A24

①按照以下顺序的参考标准列示申报预算的成本测算方法：

1.国家规定标准或财政供给标准；

2.政府采购标准（有序市场竞争后的标准）；

3.专家评审论证标准；

4.行业指导标准或历史成本法；

5.市场询价的标准。 测算依据充分、准确、成本控制

合理的，得 5分。

项

目

管

理

(B)

30

项目

实施

管理

（B1）

20

项目管理

制度健全

性

(B11)

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可操作性
5 B11

列示单位的管理责任人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

①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 3分；

②项目管理制度可操作性强，得 2分。

项目计划

科学性

(B12)

考察项目计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10 B12

列示项目完整的活动计划，活动内容，管理流程。①工作计划科

学性、合理性高，得 3分；②分阶段计划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强，

得 2分；③项目采购方式合理性高，得 3分；④与现有资源的整

合利用度及现有机构能力匹配度高，得 2分。

财务管理

制度健全

性

(B13)

考察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

有效性
5 B13

列示单位的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①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制度、预算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高，得 3分；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健全性高，得

1分；③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 1分。

项目

风险

及结

果管

理

（B2）

10

项目风险

管理

（B21）

考察一次性或新增项目项目风险的识

别和管理情况
10 B21

对于上年度未经立项、跟踪或后评价的项目：

①项目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健全性高，得 4分；

②项目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健全，得 3分；

③风险控制与防范措施具体责任部门落实明确，得 3分；

注：所谓风险是指项目在立项、执行及管理中每一个环节可能出

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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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价

结果管理

(B22)

考察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对项目管理

的应用、改进情况
B22

对于上年度已经立项、跟踪或后评价的项目：列示根据上年度评

价结果（以最近一次评价结果为准，结果或前评价），进行整改

并应用的文件、制度、措施。①文件、制度应用落实，得 5分。

②整改具体职能部门职责明确，得 5分

项

目

绩

效

(C)

20

项目

预期

产出

（C1）

12

产出数量

(C11)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或服

务数量
4 C11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的数量、质量、时效的产出指标各一个，每

个得 2分；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行业标准、历史标准、

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准，每个得 2分。
产出质量

(C12)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或服

务质量
4 C12

产出时效

(C13)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出的产品与服

务时效性
4 C13

项目

预期

效益

（C2）

4

经济效益

(C21)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用以反映项目产生的

经济收益。如项目产生直接经济收益

时，可用内部收益率、减少政府支出、

产生利税等指标。

4

C21

①至少要编制两个明确的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生态

效益），得 2分；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的依据，如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2分。

社会效益

(C22)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可以用科学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社会发展、提高

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增强公共

安全等指标。

C22

生态效益

(C23)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情况，用以反映对综合开发

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建

设的作用。

C23

项目

预期

效果

（C3）

4
影响力

(C31)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影响力指标的编制

情况以及是否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

源以及经费的合理增长情况。

2 C31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影响力指标，得 1分；

②指标对目标任务结果直接产生影响，包括对项目保障制度、人

力资源、经费等的长期可持续性，得 0.5 分；

③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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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

满意度

(C3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用以反映满意度指标的

编制情况，以及满意度群体是否涉及

到了管理部门、实施部门与受益群体。

2 C32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满意度指标，得 1分；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1分。

总

计
100 70 分以下暂缓，70-90 分部分可行，90 分以上可行 100 打分标准：高得满分，中得 50%，低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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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必要性、项目可行性”评价

项目立项

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文件名及文

号
关键字段描述

是否

有附

件

立项依据

充分性

(A11)

10

考察项目立

项的充分性

与相关性

①充分性：符合国家、市、区的相关规划、

政策法规与工作任务，与部门职责的关联

度高，符合政府项目的公益性，且有相关

文件依据的，得 5分；

5

《关于实施本

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

帮困补助的通

知》（沪工总

保〔2007〕35

号）

规定补助对象为本市户籍并由本市动员分配支

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职）手续，享

受外地社会保险待遇，经本市公安机关批准，

报入本市常住户口人员，其外省市籍配偶养老

收入水平目前尚未列入补助对象范围的，可列

入生活补助及节日补助范围。

无

②相关性：有市级或区级针对本项目的文

件规定、会议纪要、转发或批复的文件等，

且有明确依据的，得 5分。

5 无

立项必要

性

(A12)

10

考察项目的

必要性、不

可替代性、

唯一性。

①列示项目解决当前现实问题必要性，

必要性高，得 6分；
6

《关于调整本

市支援外地建

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

帮困补助标准

的通知》（沪

工总权〔2024〕

12 号）

（1）每月定额补助：月养老金待遇在 3700 元

（含 3700 元）以下的，每人每月 生活补助 400

元；月养老待遇在 3700 元以上的，每人每月补

助 350 元。 （2）节日补助标准：“春节”节

日补助每人每次 700 元；“劳动节”、“国庆

节” 节日补助每人每次 200 元。 （3）分档帮

困补助：月养老待遇在 1000 元（含 1000 元）

以下的补助标准为每 月补足到 1000 元后再补

助 450 元；月养老待遇在 1001-2700 元的，每

人每月补 助450元; 月养老待遇在2701-3200

元的，每人每月补助 350 元。

无

②列示项目的不可替代性，如项目不开

展，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不可替代性高，

得 2分；

2

该项目的设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为目标，按照应保

尽保工作要求，切实提高浦锦街道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善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

沪定居人员的生活困难，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保障

了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③列示项目的唯一性，无重复的同类项

目，得 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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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

性

(A13)

10

考察为实现

项目目标的

长短期可行

性分析

① 项目方案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或风险评估等，得 3分；
3

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预算和实施方案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和风险评估；预算金额 1336.00 万元与部门总预算控制数项

适应。项目预算由区级财政资金保障，有长期保障机制。

无

② 项目预算规模与年度部门总预算控

制数相适应，得 2分；
2

③ 经常性或新增项目综合考虑了长期

管理机制或退出机制，若是一次性项目则

重点考虑了项目完成后的相关情况，从而

能够说明项目具有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

的，得 5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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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项目预算”评价

项目预

算类指

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得

分
评价依据

预算科

学性

（A21）

5

考察项目预

算编制科学

性，与绩效

目标的关联

度。

①列示中长期目标、阶段性目标、绩效目标与预算对应性和匹配度高，

得 2分；
2

项目的绩效目标与项目内容及项

目预算的对应性与匹配性高，为新

增项目，无与同类项目比较分析。

②若是经常性项目，列示近三年的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的调整情况，与

执行情况结合的，得 3分；

若是一次性项目，列示与同类项目预算比较分析的，原则上与同类地区

比较，得 3分；无同类项目比较分析的，得 0分。

0

预算细

化度

（A22）

5

考察项目预

算编制精细

化程度

①列示项目及各子项目的组成情况，得 2分。 1
项目预算未列明子项目组成，未配

以明确的数量和单价标准②细化到预算三层架构，配以明确的数量测算依据、单价和标准来源的，

得 3分。
2

预算规

范性

（A23）

5

考察预算编

制程序的规

范性

①预算申报的及时有效，经自下而上的申报、并经部门职责一致性审核

的，得 2分。
2

预算编制与申报流程规范，与《闵

行区财政局预算编制手册》和街道

预算管理办法等预算管理制度相

符
②经预算主管部门集体决策程序（如三重一大），得 3分。 3

预算编

制合理

性（A24）

5

考察预算编

制的成本控

制合理性

按照以下顺序的参考标准列示申报预算的成本测算方法：

1.国家规定标准或财政供给标准；

2.政府采购标准（有序市场竞争后的标准）；

3.专家评审论证标准；

4.行业指导标准或历史成本法；

5.市场询价的标准。 测算依据充分、准确、成本控制合理的，

得 5分。

5
依据行业标准、历史成本和市场询

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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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 项目实施管理”评价

项目实施管理

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

分
评分依据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性

(B11)

5

考察与项目

直接相关的

业务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可操作性

1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 3分 3
《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

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沪工总保〔2007〕35

号）②项目管理制度可操作性强，得 2分。 2

项目计划科学

性(B12)
10

考察项目计

划的科学性、

可操作性

1 工作计划科学性、合理性高，得 3分； 3

制定了大致年度工作计划，但未明确子项目实施

的时间节点目标

②分阶段计划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强，得 2

分；
1

③项目采购方式合理性高，得 3分； 3

④与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度及现有机构能

力匹配度高，得 2分。
2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B13)

5

考察单位的

财务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有效性

①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制度、预算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高，得 3分；
3 在财务管理制度方面，浦锦街道制定有《财务管

理制度》，明确了预决算管理、资产管理和项目

经费的申请、使用等各项措施，用于规范预算资

金支付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权限，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控制资金风险

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健全性高，得 1分； 1

③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高，得 1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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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项目风险及结果管理”评价

项目风险及结

果管理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项目风险管理

（B21）
10

对上年度未经立项、

跟踪或后评价的项

目，考察一次性或新

增项目项目风险的识

别和管理情况（注：

所谓风险是指项目在

立项、执行及管理中

的每一个环节可能出

现的风险）

①项目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健全性高，得

4分；
4

风险管理控制机制与措施健

全，资金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健

全，分析控制与防范措施具体

责任部门落实明确。

②项目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健全，得 3分； 3

③风险控制与防范措施具体责任部门落实明确，得 3分； 3

对于上年度已经立

项、跟踪或后评价的

项目，考察上年度绩

效评价结果对项目管

理的应用、改进情况

①文件、制度应用落实，得 5分。

②整改具体职能部门职责明确，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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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项目预期产出”评价

项目预期产

出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产出数量

(C11)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数量指标，得 2分； 2

数量指标：

生活补助发放完成数 1675

分档补助发放完成数 284

节日补助发放完成数 1821

质量指标：

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人员信息审核及时率 100%

资金划拨及时性 100%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

准，得 2分。

2

产出质量

(C12)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质量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质量指标，得 2分； 2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

准，得 2分。

2

产出时效

(C13)
4

预算年度内项目预期产

出的产品或服务时效性

①至少编制量化明确一个时效指标，得 2分； 2

②指标标杆值确定合理，列示标杆值确立的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是专家标

准，得 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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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项目预期效益”评价

项目预期效

益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经济效益

(C21)

4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用以反

映项目产生的经济收益。如项目产生直接经济收益时，可用

内部收益率、减少政府支出、产生利税等指标。

①至少要编制两

个明确的效益指

标（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或生态

效益），得 2分；

②指标合理性，

列示指标值和标

杆值确立的依

据，如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文件

标准或专家标

准，得 2分。

4

应补尽补率 100%

补助对象补助资金提升情况较

上年度提升

补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基

本保障

投诉处置率 100%

社会效益

(C22)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可以用

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健康水

平、改善生活质量、增强公共安全等指标。

生态效益

(C23)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用以反

映对综合开发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建设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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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项目预期效果”评价

项目预期效

果类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得分 评分依据

影响力

(C31)
2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

响情况,用以反映影响力指标的编制

情况以及是否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

源以及经费的合理增长情况。

1 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影响力指标，得 1分； 1

长效管理机制健

全性 健全

群众满意度≥90%

②指标对目标任务结果直接产生影响，包括对项目保

障制度、人力资源、经费等的长期可持续性，得 0.5

分；

0.5

③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

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0.5 分。
0.5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象

满意度

(C32)

2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用以反映满意度指标的

编制情况，以及满意度群体是否涉及

到了管理部门、实施部门与受益群体。

①至少编制一个明确的满意度指标，得 1分； 1

②指标合理性，列示指标值和标杆值确立依据，如行

业标准、历史标准、文件标准或专家标准，得 1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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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政策文件及相关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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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专家意见修改对照表

2025 年绩效前评价报告专家意见修改对照表

项目单位 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闵行区浦锦街道支内回沪补助项目

评价机构 上海海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审综合结论和意见 修改说明

1.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与部门职责高度相关，实施必要性强，可行性

分析到位，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保障。但

为精准把控项目进度，建议在立项申请阶段进

一步细化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各子项目的具体

实施时间节点。

1.已作为问题提出；

2. 项目基本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

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街道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但项目单位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不够完

善，缺失子项目具体的时间节点目标。建议提

高年度工作计划的细化程度，明确各项工作的

起止时间。明确动态管理机制的操作流程及更

新频率，强化可持续性。

2.已作为问题提出；

3. 项目风险管理控制机制与措施健全，资金

管理风险控制机制健全，风险控制与防范措施

具体责任部门落实明确。主要风险在于预算编

制的准确性。建议根据近年实施数量和补贴标

准变化趋势，进一步细化预算安排，细化人数

变动与标准调整的测算依据，提升预算编制准

确性。

3.已作为问题提出且补充相关说明；

4. 项目单位申报的 2026 年度绩效目标合理

规范，与项目内容关联度高，指标设置较为全

面，涵盖了产出、效益和满意度等方面。目标

值与项目工作计划和预算相匹配。但为确保指

标数值量化具体性，建议加强绩效目标与预

算、计划数的对应性且绩效目标中“及时”等

定性指标应量化为具体时限或频次。成本指标

过于笼统，建议增加人均补助成本等具体经济

指标。群众满意度≥90%需说明调查方式、样

本量及数据来源。

4.已作为问题提出且补充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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